[bookmark: _GoBack]浙江大学法律博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导师的管理工作，明确法律博士专业研究生选择导师的标准和程序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第一条 根据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博士培养方案》的规定，法律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业导师和行业导师指导相结合。学生入学后，按照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、学院适度调剂的原则，确定学业导师。
第二条 为保证法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自2025级起，对导师带生做如下规定：
1.培养模式。法律博士人才培养采导师组的培养模式。每个导师组设1名学术主导师，1-2名学术合作导师。学术主导师须具有本校法律博士生导师资格。学术合作导师应是参与实际指导工作的本校教授(含兼职教授)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（不限法学专业）。
招收法律博士研究生不受招收法学博士人数影响。
2.招生资格。具有本年度法律博士招生资格的导师均可担任主导师，导师学生双向选择完成后，由主导师负责组建相应的导师组。
3.招生人数。一名学术导师最多只能担任2名博士生的主导师，但可以加入不同导师组，担任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合作导师。每位导师担任主导师和合作导师的总数原则上不得超过3个。
第三条 法律博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程序
1.学生进行导师选择和志愿填写。在开学第1周后至第2周内，学院发布通知，学生填写导师选择志愿，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二个志愿（第一志愿、第二志愿），每个志愿只能填写一名导师。
2.学院汇总。学院教育教学中心对学生志愿结果进行汇总，发送导师进行选择。
3.导师选择。导师在一周内返回接受学生数量和具体学生姓名。
4.调剂。对于经双向选择尚没有被导师接收的学生，由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进行调剂，优先安排学生到没有接收学生的导师名下。
第四条 其他。在完成双向选择之后，导师组可根据法律博士的人才培养需要，配备相应的校外行业导师。校外行业导师相关规定，参照学校文件执行。
第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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